
追问5 “2.0指引”靶向解决哪些问题？

可喜的是， 就在上周五，

徐汇区基于“邓女士” 案的探

索， 在全区层面发布了徐汇区

特殊群体公职监护联动工作指

引 （试行）， 供基层工作者参

考。 “这版指引在去年基础上

做了升级， 前期我们从各街镇

收集了相关意见建议， 从问题

导向出发， 把基层反馈的难点

堵点在指引上做了细化。”

张冬梅介绍， 如针对制度

衔接， 《指引》 明确， 被监护

人死亡后， 公职监护人应及时

办理被监护人身后事务的衔接

事宜， “针对安葬方式， 我们

也从为基层减负及减少后续维

护成本上予以考虑， 在指引中

倡导节地生态安葬。”

王建芬告诉记者，《指引》

还明确了履职边界， 以及包括

禁止擅自处分被监护人大额财

产等在内的负面清单。“我们还

对紧急情况临时生活照料问题

进行了明确， 等于从临时监护

到公职监护再到身后事， 整个

流程都进行了细化， 帮助基层

在实操层面找到答案。 ”

目前已有了依照 《指引》

流程推进的首案。 “当事人是

位早年丧偶、 患精神疾病的老

太， 她常年独自住在精神病

院。 老太太之前有个养子， 但

十年前与养子解除了收养关

系， 街道暂时也没有找到其他

近亲属。 目前， 老太太后续的

医疗费用支出、 医保办理事宜

均需要监护人进行处理， 居委

会也同意担任她的监护人。”

徐汇法院副院长孙雪梅介绍，

法院正在指导居委会委托公证

查询老太太的相关近亲属材

料， 并指导居委会按照 《指

引》 中的流程进行操作。

“我们希望结合实践中遇

到的问题不断优化， 更好保障

特殊群体的人身及财产权益，

助力善法的‘最后一公里’ 能

够真正打通。” 孙雪梅表示。

养子断了关系，老太独自在精神病院，谁来托底……

“五问”特殊群体监护“堵”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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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季张颖

“邓女士” 案刚刚宣判指定遗产管理人， 丧葬事宜和交接手续尚在落实， 眼下， 徐汇区华

泾镇副镇长邓敏带着街镇干部又忙开了， 因为辖区里两户“老养残” 家庭突发变故， 他们急

需要为重病的老人、 身患残疾的孩子找到“托底” 的保障。

“‘邓女士’ 案后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 对基层来说， 还是要抓提前预防， 做好

前端工作。” 这是邓敏最直接的心声。

无论是“邓女士”案、“蒋女士”案，还是“老养残”家庭，这些个案映照出社会进程中特殊群体

的普遍困境，如何回应他们的需求？基层托底难在何处？ 兜底和边界的平衡点在哪里？ 当特事特

办耗费过高的行政成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固化给予基层切实的指引？ 记者就此展开追问。

就在上周五， 徐汇区以“邓女士” 案为探索样本， 正式推出特殊群体公职监护联动工作

指引 （试行）， 对基层实操中的难点给予靶向指引。 一名身患精神疾病长期住院、 养子断绝关

系无人监护的老太， 成为指引推出后街镇依照流程托底的首个案例。

追问1 透过“邓女士”案，看到了什么？

记者拨通邓敏电话时， 已

是晚上八点多， 她刚结束白天

的工作， 得空展开深聊。

“‘邓女士’ 案件虽然处

置很成功， 但我们是在做消防

员的工作———忙着‘灭火’，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紧迫感在

于， 必须从源头预防。”

邓敏说， 这也是她这一路

实践下来， 最想呼吁基层街镇

去做的。 “眼下， 孤老和‘老

养残’ 家庭， 甚至独身人群越

来越多， 一旦突发疾病、 意外

或家庭变故， 容易陷入无人托

底的现实困境。”

这样的担忧， 在老年人占

比约 6 成的徐汇区湖南路街道

就实际存在着。 湖南路街道司

法所所长陈图南介绍说： “去

年， 街道就有两位八旬老人，

因担心自己年事已高无法照顾

残疾的孩子， 找到了我们。”

徐汇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

官王建芬也看到了类似趋势。

“老龄化程度在加深， 独身群体

在壮大， 我们‘甘棠树下’ 社区

法官在日常和街镇对接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听到基层求助， 大家

都想了解监护的相关流程。”

“很多人通过‘邓女士’和‘蒋

女士’等个案，看到了制度托底的

意义。”徐汇公证处副主任李运洪

说，“来咨询意定监护的人越来越

多，过去一周可能没几起，现在一

天就有好几起。”这证明社会性事

件在普法层面产生了推力。

追问2 基层的托底，到底难在何处？

但从制度层面看， 无论是

临时监护还是公职监护， 尽管

上海各区都在摸索， 但全市层

面仍缺乏配套细则， 这直接导

致基层面对特殊群体的监护托

底问题压力重重。

“首要问题是医疗决策的

尺度该怎么把握？” 陈图南直

言， “我们也曾探讨过， 比如

子女在国外一时联系不上， 紧

急情况下这个字该怎么签， 事

后如果面对子女的意见又该怎

么处理？ 如果被监护人本身没

有存款， 这笔监护经费又该从

哪里出？ 这些都是基层工作者

最实际的顾虑。”

此外， 制度间的衔接问题

也是一大难点。 徐汇法院立案

庭副庭长张冬梅告诉记者， 按

照法律规定， 被监护人死亡

后， 公职监护即告终止， 此后

如有财产无人继承， 公职监护

人可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

人， “在这个衔接的过程中，

被监护人的身后事谁来办？ 以

什么形式， 什么规格办？ 费用

怎么支出？” 张冬梅坦言， 这

些看似细小的实操问题， 正是

基层托底的难点所在。

“在没有上层指引的情况

下， 我们愿意顶着压力去探索，

但像‘邓女士’ 案毕竟是特事特

办的， 耗费了较多行政成本。”

邓敏说， “我们不想让这些特殊

群体在最脆弱的时候无人照管，

同时也想避免发生意外或变故时

靠政府和社区上门‘救火’。 如

果几起个案同时发生， 甚至是一

个居委集中发生几起， 基层到底

能不能应对得过来， 是很现实的

问题。 我们就算拼尽全力， 也很

难第一时间全覆盖全托底。”

追问3 兜底的边界，该如何划定？

事实上， 无论是“徐汇邓

女士” 还是“虹口蒋女士” 的

案例， 在话题性事件被社会高

度关注的同时， 基层工作也被

推到了聚光灯下， 一个根本性

问题随之而来： 基层什么该

做？ 什么不该做？ 兜底的边界

到底应该落在哪里？

对此， 徐汇公证处主任潘

浩指出： 在不同监护阶段， 基

层的权限应当有所区分。 “临

时监护就不同于指定监护。 临

时监护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

为在短时间内不让被监护人的

人身权益、 财产权益和其他合

法权益处于失控状态， 所以其

权限是有限度的， 除非为了被

监护人的重大利益维护， 原则

上并不涉及不动产及大额动产

的转移处分。” 潘浩说。

“即便是由居委会担任公

职监护， 兜底也应有清晰的边

界。” 在陈图南看来， 基层能

保障的是一些基本的兜底措

施， 更体现在事项的紧急性和

临时性上， “我们此前就碰到

过有老人过世后， 其名下房屋的

租金纠纷连带将居委卷入诉讼，

但对基层而言， 在履行财产管理

职责方面没有能力全面清查被监

护人的全部财产。” 陈图南表示。

然而， 在实际探索中， 基层

往往不得不“不设边界” 地先行

介入。 “在个案的处置中， 我们

都主动做了大量超出常规职责的

工作， 还配合建立了一系列监督

机制。” 邓敏呼吁， 市级层面能

够尽快出台相关指引， 为基层划

清履职“边界”。

追问4 善法“最后一公里”怎么打通？

“当下， 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 怎样让制度覆盖更多人。”

在潘浩看来， 源头还在于倡导

生前做好意定监护。

“后续我们计划通过社区

‘走四百’ 活动及六类特殊老

年人关爱探访等， 在华泾镇试

点开展特殊群体上门排摸和法

律服务， 源头上做好一户一档

和一户一策， 在这个过程中发

放意定监护知情告知书， 开展

风险提醒并告知意定监护办理

途径。” 邓敏告诉记者。 “通

过提升预警观念与引导意定监

护以及指定监护， 早准备早约

定早落实， 把监护责任先落在

家庭和亲属以及本人意愿上，

最后由政府做好兜底和支撑，

用提前一步的预防， 换老百姓

稳稳当当的安全和尊严。”

“从基层减负的角度考虑，

应持续培育第三方专业组织，

一些日常照料事宜可以委托第

三方来落实。 ”张冬梅建议。

对此， 邓敏指出，“顺应社

会形态的变化及特殊群体日益

凸显的实际需求， 未来基层政

府的架构也可进一步优化，通

过建立专项部门，做好事前、事

中到事后的全流程服务。 ”

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 潘

浩也提出了优化建议。 “比如

设立专门保障基金， 以此支撑

监护工作， 资金的监管可以通

过公证提存来进行监督。” 对

此， 陈图南也表示认同， “可

以将受益过监护的群体， 收归

国有的遗产纳入到基金中， 让

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惠

及更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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